	
	2025年“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计划
	

	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对象
	抽查方式
	检查内容
	检查

频次
	检查

时间
	年抽查
比例
	牵头组织单位
	检查实施单位

	1
	水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利用的监督检查
	行政相对人
	不定向抽查
	检查由省海洋与渔业局负责审批的国家重点（包括《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二、附录三中的物种及其产品和附录一中由人工驯养繁殖的物种及其产品的国内管理）保护水生野生动物特许捕捉证、人工繁育许可证、经营利用许可证，以及实施情况、履行义务情况等。
	2次/年
	1月-6月

7月-12月
	每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
	渔业产业科
	市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

	2
	水域滩涂养殖证核发的检查
	行政相对人
	不定向抽查
	1.检查水域滩涂养殖证是否在有效期内

2.检查水域滩涂养殖证内容是否变更

3.检查实际养殖是否与养殖证界址相符
	2次/年
	1月-6月

7月-12月
	每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
	渔业产业科
	市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

	3
	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跨部门抽查）
	行政相对人
	不定向抽查
	1.检查持有证书情况。检查养殖场、苗种场是否持有养殖证、苗种生产许可证，是否合法有效。

2.检查养殖生产情况。重点对水产养殖中的兽药使用、产地水产品和水产苗种兽药残留、违禁药品残留进行检测。
	2次/年
	1月-6月

7月-12月
	每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
	渔业产业科
	市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

	4
	渔港项目的监督检查
	行政相对人
	不定向抽查
	1.检查政府投资的新建项目初步设计审批情况、实施运营情况，初步设计是否符合已批复的初步设计报告；

2.检查政府投资的提升改造和整治维护实施方案批复情况，实施过程是否符合已批复的实施方案。
	1次/年
	1月-12月
	每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
	渔政法规科
	渔政法规科、市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

	5
	捕捞许可检查
	行政相对人
	不定向抽查
	1.检查捕捞许可证取得情况。

2.检查捕捞许可实施情况。重点检查作业类型、场所、时限、渔具数量及规格、捕捞品种等是否与捕捞许可证书一致。

3.检查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的缴纳情况。

4.检查捕捞许可终止后有关义务履行情况。
	2次/年
	1月-6月

7月-12月
	每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
	渔政法规科
	市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

	6
	渔业船舶安全的检查
	行政相对人
	不定向抽查
	1.渔业船舶各类证书持证情况。

2.船员持证情况。

3.船名刷写情况。

4.有关航行安全的通信、救生、消防设备,以及渔业船舶无线电台（站）设置、渔业船舶自动识别海上移动标识（MMSI码）等的配备情况。

5.临水作业人员穿着救生衣情况。
	2次/年
	1月-6月

7月-12月
	每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
	渔政法规科
	市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

	7
	渔业船舶检验证书的检查
	行政相对人
	不定向抽查
	1.检查救生设备情况

2.检查无线设备情况

3.检查航行设备情况

4.检查通导设备情况

5.渔业船舶其它证书持证情况。
	2次/年
	1月-6月

7月-12月
	每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
	渔政法规科
	市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

	8
	渔业船舶设计、制造、改造以及检修、检测服务机构的监督检查
	行政相对人
	不定向抽查
	1.检查渔船修造厂资质认可情况，重点检查资质认可是否过期，经营场所及修造范围是否变更；

2.检查正在修造12米以上渔业船舶情况，检查在修造前是否进行开工前检查。
	1次/年
	1月-12月
	每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
	渔政法规科
	市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

	9
	渔业船员培训机构的检查 
	行政相对人
	不定向抽查
	1.检查渔业船员培训机构的条件，重点检查培训机构是否具备开展相应培训所需的场地、设施、设备和教学人员条件。

2.检查渔业船员培训机构的培训情况、培训质量等。
	1次/年
	1-12月
	每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
	渔政法规科
	市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


附件








